
 

 

 
 

 

 

 

 

 

 

 

 

 

 



What is a Smartphone STAND?  
可展示及使用 Smartphone(智慧型手機)的基座或底座 

What is an Tablet STAND?  
可展示及使用 Tablet 的基座或底座 

 

參賽資格： 
不限科系、年齡！  對設計有興趣者都歡迎參加。 

 

設計方向： 
１. 外觀造型與創意 

２. 設計理念與功能性 

３.   產品可行性 

 

 收件方式： 
報名時，請到 http://www.ifocorp.net/competition 登入參賽者資料，細項如下： 

１. 姓名 

２. 身分證字號 

３. 地址 

４. 電話 

５. 手機 

６. 電子信箱 

７. 學校 

８. 老師 

 

完成登錄後，系統會產生(作品序號)，並將序號回覆到報名者的電子信箱，請依此序號作為報名依據。 

 

若是以組參加 (上限五人)，請填每人的姓名 & 電子信箱，提供組長的聯絡方式。 

報名網址：http://www.ifocorp.net/competition 

參加初賽及複賽之作品請以郵寄或親送送至以下地址： 

10643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1 段 6 號 11 樓之 1 

資擎股份有限公司 比賽小組收 

 

作品規格： 
初賽： 

１. 裱板二至四張（請自行編號），請使用尺寸為 420mm×297mm，3mm 厚之紙板（注意：尺寸不合規定，

將不列入評審）。裱板內容可自由發揮，但必須包含下述內容：  

ａ. 主要概念與特色      

ｂ. 平面圖：含尺寸及配置平面圖與外觀彩現圖   

ｃ. 文字說明：中文說明 800 字以內，包括設計理念與策略，材料說明、使用場合、對象與創作特點等。 

ｄ. 裱板正面不可出現設計者姓名，科系、學校等任何相關文字（作品序號請註明於裱板背面）。 

２. 光碟一片： 

ａ. 檔名請用(作品序號 - 裱板編號). 

ｂ. ｊｐｅｇ檔案 (僅限 RGB 格式，不可為 CMYK)，大小尺寸為 1386(W) x 980(H)像素  

ｃ. 說明文字級數大小建議中文不要小於 18，英文不要小於 16  

ｄ. 解析度為 72 dpi，每張圖檔大小無上限,4 張為限 

作品請同時寄(裱板 & 光碟) 

３. 作品數量不限,若有多項作品要繳交,請用參賽序號, 後加 "-1, -2".如作品參賽序號為 0050, 你有 3 件作

品要交, 請用 0050-1, 0050-2, 0050-3 



複賽： 

此階段將驗證產品可行性，所以請製作一比一實際比例之模型，材料不拘！ 

 

收件截止日： 
１２月３１日（一）開放報名，請至線上登記。 

２  月２５日（一）初賽截止日，以當日郵戳為憑，親送請於當天五點以前送達。 

３  月１１日（一）初賽結果公佈日。 

４  月０１日（一）複賽截止日，以當日郵戳為憑，親送請於當天五點以前送達。 

４  月１５日（一）複賽結果公佈日。 

評選方式： 
１. 報名＞初賽＞複賽 

２. 初賽及複賽將邀請相關產業業者 3 名及主辦單位代表 2 名擔任專業評審，由評審所評之分數加總後平

均值作為參賽者之得分。 

３. 初賽：從初賽符合標準的投稿作品中挑選 10 件，製作產品模型進入複賽。 

４. 複賽：從進入複賽的作品中，選出前３名與佳作３名，結果將於評選後於電話及書面通知及活動網 

頁上公佈。 

評分標準： 
１. 外觀造型與創意 ：50%(考量造型新穎、完整性、美學及細節處理與考量產品設計之原創性、特點等)   

２. 設計理念與功能性：30%(考量人因工程、操作、心理、介面、市場、社會、人文、環保等)   

３. 產品可行性   ：20%(考量設計之量產可行性，除技術外，尚須考慮成本等因素) 

獎勵辦法： 
第 一 名：獎金新台幣$ 100,000 獎狀一只 

第 二 名：  獎金新台幣$  30,000 獎狀一只 

第 三 名：  獎金新台幣$  10,000 獎狀一只 

佳作 3 名：獎品為 IFO 自有產品手機基座及平板電腦基座各一個(市值 3000 元)，獎狀一只 

 ＊進入複賽作品，每一件作品補助新台幣$ 5,000 的材料費 

喪失資格定義： 
凡有下列事項之一者即喪失參賽資格，已頒獎者追回獎品獎金，亦不退回報名表與作品。 

１. 參賽者未能於規定日期前完成報名，或未能於指定日前寄達作品與相關資料。 

２. 作品規格或檔名格式不符比賽規則。 

３. 參賽者居住地非台灣地區。 

４. 參賽作品為抄襲、雷同或已授權經紀之上市與未上市作品，或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違法情事。 

重要聲明： 
１. 未達評審標準，主辦單位與評審團得讓獎項從缺。 

２. 參選作品不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或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違法情事。若經發現有

上述不法情事者，除取銷其得獎資格、追回獎金及獎品外，法律責任由該參賽者自負。得獎缺額之遞

補與否由主辦單位與評審團共同協議之。 

３. 第三屆手機-平板 STAND 基座設計大賽之得獎作品（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佳作）的專利權都歸

主辦單位所有 

４. 主辦單位對於所有參賽作品均有授與各傳播媒體報導刊載散播之權利，並擁有所有報名參賽作品之編

製及重製成光碟、書刊或其他形式宣傳物之永久使用權。 

５. 所有參賽之平面及模型作品概不退還(參賽者請自行預留底稿與備份)，並經主辦單位篩選優良作品，無

償授權相關活動巡迴展覽發表使用。 

６. 凡報名參選者，視同遵守本次手機-平板 STAND 基座設計大賽之一切規定辦法，如規定辦法有未盡事

宜或任何更新，得於活動網站公告。 

７. 活動內容及相關辦法之設定，包含是否推出設計進行量產，主辦單位得依實際情況決定並保留一切變

更之權利。 

８.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需要，斟酌報名、收件等各項日期之延長。 



９. 依國稅局規定，獎金超過 1,000 元 (含) 以上，需代為申報所得；超過 13,333 元 (含) 以上則須繳交 15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稅。 

１０. 比賽採作品評分，同一個人可同時多個作品獲獎. 

 

 


